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
慈卉獎學金實施辦法
(111年8月9日經行政會議通過修訂)
一、設置目的：為鼓勵學生努力向學，增進學習動力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二、實施對象：在本校就學之高中部學生。  
三、實施方式：本辦法包含「學業優良獎」、「學業進步獎」、「國際教育」及「扶助弱勢」四部分，如下說明。(附件一)
（一）「學業優良獎」獎勵辦法
1.依據：以學生在該學期該班級或分組的名次為獎勵依據。
2.獎勵範圍：包含各次段考（但不含高三下學期）、模擬考(複習考)、高三上學期第一次模擬考。
3.獎勵項目：普高高一各班、高二與高三分組名次前3名，依名次頒發獎金500、300、200元，以資鼓勵。
(二)「學業進步獎」獎勵辦法
1.依據：以學生在該學期該班級或分組的進步名次為獎勵的依據，第一次段考、模擬考之班級或分組名次為第二次段考、模擬考比較的基準點，以此類推。
2.獎勵範圍：包含高一、高二上下學期第二次段考和期末考、高三上學期第二次和第三次模擬考。
3.獎勵項目：
(1)普高高一、高三各班、高二分組取比較後成績進步名次最多前5名，依進步名次頒發獎金500、300、200、200、200元，以資鼓勵。
(2)若學生在獎勵範圍內之某次考試，有任何一科缺考或零分，則該次考試不做名次的比較，亦不做基準點的採計。
(三)「國際教育」獎勵辦法：
1.依據：高一「初級日語」學期總成績50％，參加國際交流表現50％。
  註：本屆高二學生因高一無日語課程，以高二參加國際交流表現100％評比
2.獎勵對象：普高高二學生。
3.獎勵項目：參加高二國際教育旅行，且績分位於該年級學生的前15名，可獲得5000元獎學金，鼓勵對國際教育有興趣的優秀學生出國交流。
(四)「扶助弱勢」獎勵辦法：凡本校學生弱勢且學習上有需要實質協助者，可提出申請，由教務處審核通過，予以適當之金額，獎勵其向上精神。
四、若學生同時獲得「學業優良獎」與「學業進步獎」，以「學業優良獎」優先獎勵，「學業進步獎」之遺額則從缺。
五、弱勢學生具備國際教育興趣與能力，可透過「扶助弱勢」管道申請「國際教育」獎學金，核予6000元獎學金，唯「扶助弱勢」與「國際教育」獎勵僅能擇優申請。
六、經費來源：由本校高中部家長為鼓勵惕勵上進之高中部學生所捐贈，以做為本辦法獎學金經費。
七、獲獎者於本校相關儀典中公開頒獎表揚，以示鼓勵。
八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、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